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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华东分院、江苏赛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极熵数

据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咸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海尔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苏州UL 美华认证有限

公司、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润

海新能源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华能江苏综合能源服务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星星、颜旺、陈盼、孙东来、吴天、侯梦琦、王海峰、侯瑞、鲍清超、朱华、

尉元杰、张圆雪、张良利、李迎春、邵珠青、王广顺、殷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PIA 0103—2024

1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定义、基本要求、系统架构、能力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及验收，其他光伏储能一体化系统可参考本文

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797-2012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 intelligent photovoltaic power system

具备自感知、自诊断、自维护、自调控能力的光伏发电系统。
注：智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边界涵盖光伏方阵、逆变器等核心发电设备，且具有集电、升压和保护功能的并网设备（如

继电保护、防孤岛检测、安全自动装置等），以及系统维护和运营相关的软件系统、智能辅助设备等。

3.2

自感知 self-sensing

主动感知自身状态和外部环境变化对光伏发电系统各类设备的运行状态及影响进行评估，并具备输

出评估数据的能力。
注：自感知能力可有效改善光伏发电系统的稳定性。

3.3

自诊断 self-diagnosing

根据自感知的数据，可自主发现和诊断出光伏发电系统的故障或隐患，并可输出发现及诊断结果、

发出预警、给出故障原因及有效的处理措施。
注：自诊断能力可避免光伏发电系统危害进一步发生或生产事故扩大的可能，有效保障光伏发电系统正常安全运行。

3.4

自维护 self-maintaining

光伏发电系统日常运维的自动巡检和维护能力。
注：自维护能力可减少运维人员投入，降低电站运维成本。

3.5

自调控 self-adjusting

可自动调控光伏发电系统各类设备的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实现功率控制、效率优化、装置保护等

能力。
注：自调控能力可有效降低电力系统的硬件费用和能耗，降低投资和运行成本，提高经济收益。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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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应包含光伏发电设备，及支撑自感知、自诊断、自维护、自调控等能力的智能辅

助设备及其他硬件设备。

4.2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应具备支撑数据处理和数据传输的功能，及支撑场站监视、控制及调度的能力。

4.3智能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797-2012 要求。

5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架构

5.1 典型架构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典型架构应包含决策指挥层、平台应用层、设备层，系统典型架构见图1。

图1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典型架构

5.2 设备层

5.2.1 发电设备

发电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光伏组件、光伏逆变器、汇流箱、光伏功率优化器、光伏支架等，应具备

数据采集、发送以及接收并执行各种指令等智能化功能。

5.2.2 智能辅助设备

智能辅助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气象站、安全防护设备、运维无人机、清扫机器人、智能摄像头等，应

具备监视、控制、分析、信息传输、调控等智能化功能。

5.3 平台应用层

5.3.1 数据处理和数据传输

数据处理和数据传输应能提供跨层级的数据采集服务，完成高效的数据存储及传输，并满足不同频

率和维度的数据处理与数据分析需求，通过结合算法模型、静态数据和外部数据建设符合智能光伏发电

系统需求的数据体系，并对智能光伏发电系统各类业务应用提供数据支持。

5.3.2 智能感知

5.3.2.1 发电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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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伏电站的发电方阵和各级设备运行的实时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和监视，可实时查看并储存各级设

备和线路的运行状态和参数。

5.3.2.2 运行状态监测

对光伏电站运行的异常进行自动识别，对光伏电站生产运维中的生产事故、设备故障、参数越限等

异常状态事件进行监测、预警，并可与控制系统实现联动，以消除报警。

5.3.2.3 环境气象监测

对影响光伏发电的环境、气象等要素数据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如环境温度、大气湿度、光照强度、

风速、组件温度、平面及斜面辐照度等。

5.3.2.4 多模态传感监测

通过视频记录、红外相机、无人机等多种类型的采集设备，对光伏电站的运行状态和运行环境的数

据进行全方位监测。

5.3.3 智能诊断

5.3.3.1 发电预测

基于电站装机容量、组件电参数、运行数据等静态信息，同步监测太阳辐照、环境（气象）和系统

的数据，运用模型进行数据挖掘、回归分析等方法，实现发电数据的定量化预测分析。

5.3.3.2 异常报警

基于系统实时监测信息，当高频数据采集和异常检测算法等识别到偏离定义阈值的异常参数时，系

统将自动触发异常报警，包括场站程序报警、远程集控平台报警、声光报警、移动应用推送警报等，确

保运维端可迅速响应。

5.3.3.3 故障诊断

基于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视觉检测、成像技术、数据分析、监控系统

等一种或多种光伏系统故障诊断方法，充分利用光伏场站监测到的各种信息资源，实现光伏区箱变、逆

变器、汇流箱、光伏组串等发电设备故障诊断全覆盖。

5.3.3.4 分析预警

基于数据库和系统实时监测信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和算法，评估设备老化、环境变化和运行效率

等影响因素，预测可能的故障和性能下降，识别潜在风险并提前发出分析预警。

5.3.4 智能运维

5.3.4.1 智能巡检

通过采用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机、传感器等智能化设备，对光伏电站的发电设备进行移动式巡检，

通过高清摄像头、红外热成像仪、烟雾传感器等部件，对一定范围内的发电设备状态进行固定式巡检，

并将数据传输至数据处理中心进行分析判断，提升光伏电站巡检效率。

5.3.4.2 智能保养

可采用物联网和 AI 等技术对设备运行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动态调整保养计划。通过智能系

统自动提醒和生成保养任务，确保设备在最优状态运行，以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高电站整体效益。

5.3.4.3 预测性维护

基于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通过对光伏场站内外部的多维数据信息进行

采集分析，预测潜在故障和性能下降风险，提前实施维护措施，避免突发故障，减少停机时间，保证电

站的持续高效运行。

5.3.4.4 自动化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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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动化设备及机器人进行常规维护工作，如清洁、更换部件等，以减少人工操作，提高维护效

率和安全性。自动化系统可根据设备状态自适应调整维护频率和方法，确保维护工作科学合理。

5.3.5 智能调控

5.3.5.1 发电控制

根据指令调整并控制光伏发电功率、输出电压及频率，从而实现光伏电站发电过程安全稳定高效运

行。

5.3.5.2 无功控制（适用时）

光伏电站的无功补偿装置功率按指令进行闭环控制，使光伏电站注入电网的无功功率接近电网调度

要求的最优值。

5.3.5.3 谐波抑制

对光伏电站汇流、升压与并网点的电压、频率及功率波动进行有效监测，通过闭环控制实现对电压、

频率和功率波动的有效主动抑制，从而保证光伏电站输出电压与频率的稳定。

5.3.5.4 辅助设备控制

通过对光伏电站智能辅助设备（如气象站设备、安全防护设备、智能摄像头等）的调度控制，进一

步提高光伏电站发电量，实现高度的安全防护与应急响应，延长站点设备寿命，从而实现智能化辅助设

备控制并保障电站长期稳定运行。

5.4 决策指挥层

通过场站监控系统及远程集控系统等作为智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决策指挥入口，调取各个智能化应用

平台，完成运行数据监视，远程设备控制，调度指令下达，多维度数据统计分析等主要功能，实现对光

伏发电过程的智能化决策管理。

6 系统能力要求

6.1 通则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应具备自感知、自诊断、自维护、自调控四方面的智能化能力。

6.2 自感知

6.2.1 基本要求

应具备以下能力：

a) 系统状态感知：可实时监测光伏发电系统各主要部件及设备的运行状态、信号和参数，包括电

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发电量、环境参数、通信状态、设备安全状态等，并具备可视

化能力。

b) 系统数据治理：能够将系统感知到的数据进行自动收集或读取现场原始数据，并能够通过数据

治理方法对采集到的系统数据进行清洗、换算、消缺，确保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以供操作

者进行基本的系统状态判别，可自动保存一定时期的历史运行数据，并具备根据需要调取历

史数据的能力。

6.2.2 拓展要求

宜具备以下能力：

a) 多模态感知：可通过视频记录、红外相机、无人机航拍等多模态传感形式实现运行状态和运行

环境数据的全方位感知。

b) 外部环境感知：可通过遥感接入、外部信源集成等方式实现对周边环境、电力接入状态、电力

市场运行情况的复杂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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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诊断

6.3.1 基本要求

应具备自动诊断能力：可自动通过设备进行数据横向及历史数据纵向对比及评估，对生产事故、设

备故障、参数越限等异常进行诊断，可在人工参与情况下依据自感知得到的信息及事件记录，通过大数

据分析等方法进行故障跟踪。

6.3.2 拓展要求

宜具备以下能力：

a)异常定位：可根据自动诊断结果及故障信号自动定位异常问题点，结果判定和检修提示等。
注： 异常通常指生产事故、设备故障、参数越限等。

b)预测性诊断：可根据历史运行数据和状态迁移评估结果进行自主学习诊断，并在故障发生前发出

预测性维护提示。

6.4 自维护

6.4.1 基本要求

应具备定期维护能力：系统可根据自诊断过程提供的信息与事件记录或提前制定的维护计划，自主

安排人工或机器人进行周期性巡检、设备保养、系统排障等，进行预防性及纠正性检修及维护。

6.4.2 拓展要求

宜具备以下能力：

a) 按需维护：可根据状态评估结果及工况要求进行维护提示，实现按系统维护需求进行的设备保

养、系统消缺、故障检修等主动维护动作。

b) 预测性维护：可根据自诊断过程提供的指标与事件记录自动安排维护计划，以实现主动预测性

维护能力。

c) 自主决策维护：可根据自诊断过程提供的指标与事件记录自主安排维护机器人进行主动维护和

维护前后效果评估，以实现无人化维护能力。

6.5 自调控

6.5.1 基本要求

应具备以下能力：

a)保护装置：可通过各级保护装置完成设备及发电系统保护动作，防止异常损害与安全事故。

b)接受调控：可接受调度指令，根据调度要求执行发电运行控制（如发电功率、功率因数、并离网

控制参数等主要发电控制）。

6.5.2 拓展要求

宜具备以下能力：

a)自主控制：可根据系统运行边界参数及实时感知数据自动调整运行状态和运行参数，实现自主运

行控制（如自动发电控制、自动电压控制等发电控制能力）。

b)集群调控：系统间可组成智能发电系统集群，通过集群协同控制，实现多系统间的广域控制目标

的自主执行，例如组成区域性微电网等。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PIA 0103—2024

6

参 考 文 献

[1] GB 50797-2012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5　智能光伏发电系统架构
	5.1　典型架构
	5.2　设备层
	5.2.1　发电设备
	5.2.2　智能辅助设备

	5.3　平台应用层
	5.3.1　数据处理和数据传输
	5.3.2　智能感知
	5.3.2.1  发电数据监测
	5.3.2.2  运行状态监测
	5.3.2.3  环境气象监测
	5.3.2.4  多模态传感监测

	5.3.3　智能诊断
	5.3.3.1  发电预测
	5.3.3.2  异常报警
	5.3.3.3  故障诊断
	5.3.3.4  分析预警

	5.3.4　智能运维
	5.3.4.1  智能巡检
	5.3.4.2  智能保养
	可采用物联网和AI等技术对设备运行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动态调整保养计划。通过智能系统自动提醒和生
	5.3.4.3  预测性维护
	5.3.4.4  自动化维护

	5.3.5　智能调控
	5.3.5.1  发电控制
	5.3.5.2  无功控制（适用时）
	5.3.5.3  谐波抑制
	5.3.5.4  辅助设备控制


	5.4　决策指挥层
	通过场站监控系统及远程集控系统等作为智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决策指挥入口，调取各个智能化应用平台，完成运行


	6　系统能力要求
	6.1　通则
	6.2　自感知
	6.2.1　基本要求
	6.2.2　拓展要求

	6.3　自诊断
	6.3.1　基本要求
	6.3.2　拓展要求

	6.4　自维护
	6.4.1　基本要求
	6.4.2　拓展要求

	6.5　自调控
	6.5.1　基本要求
	6.5.2　拓展要求


	参考文献

